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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

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近年来，广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城带乡、城乡一体，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全力建设

岭南特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使广州真正成为一座既有金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发〔

2021〕1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建村〔2021〕47 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粤发〔2021〕9 号）、《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的指导意见》（粤府〔2020〕43 号）、《关于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现广州市“十四五”

市级美丽乡村全覆盖工作方案》（穗美丽乡村办〔2021〕4 号）等有关政策要求，以及《广东省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和负面清单》

等技术规范和相关规定，结合广州市城乡发展特征与乡村特色进行细化，现制定《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和负面清单》（下

简称《指引》），以指导本市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乡村风貌修复提升工作。

《指引》提出了乡村风貌修复提升八类要素，围绕各类要素指引要点，形成市域、风貌分区、美丽乡村群三级指引体系，并

对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优秀案例进行赏析。

《指引》共分 4 册，第一册为总则 / 市域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第二册为风貌分区 / 美丽乡村群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第三册为优秀案例赏析、第四册为负面清单。

《指引》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并联合发布，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

负责具体条文解释。

各区可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地方有关指引，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我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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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序 号 负面清单

一 新增项目建设

1 严禁违反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农房建设管理等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2
严禁违规通过挖山填湖、推坡削山等方式以及在自然灾害与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建设农村住房、公共设施与生产经营设施、
道路路径、村落开放空间等项目。

3 乡村风貌修复提升不应违背村庄规划设计和村规民约的要求，不应简单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

4 严禁违反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划、技术规范等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二 既有建筑风貌修复提升

5 不应对农房外立面过度“涂脂抹粉”，不应使用大红大黄等色彩鲜艳、反光率高的涂料及面砖饰面。

6 不应随意架设影响主要景观面的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外机、给排水管等设施。

7 不应采用尺寸过大、向外延伸过多等形式不协调或色彩过于鲜艳的雨棚、防盗网等构件。

1 总体说明

 ■ 为进一步增强本指引可实施性与工具价值，针对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中部分常见的负面做法进行梳理，采用负面做法与正面

案例对比的形式，并对适宜的修复提升策略予以具体页面索引提示，以方便各方结合相关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参照阅读。

序 号 负面清单

8 不应任意布置生产与经营设施的移动店面招牌，不应使用高饱和度色彩的店面招牌。

三 村落开放空间修复提升

9 不应照搬城市设计手法进行村落开放空间修复提升，不应建设大公园、大广场、大牌坊、大雕塑等。

10 不应对村落开放空间过多过度大面积硬底化，不应使用与环境不协调的铺装形式。

11 不应使用原色不锈钢材料等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材做栏杆、扶手等构件。

12 不应采用购置和维护成本过高、不适应当地气候、文化、环境的植物进行绿化景观营造。

13 不应建设三面光水塘、沟渠。

四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14 严禁拆除或迁移已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及已被确认为保护对象线索的建筑物。

15
不应拆除尚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或历史建筑，但建成时间年代较长、集中连片、风貌格局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科学、
历史研究、纪念价值的老房老屋。

16 不应破坏与村落相互依存的生态与文化景观。

17 不应进行填塘、拉直道路以及改变村落历史格局等违反保护规划的相关管控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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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序 号 负面清单

18 不应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除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新建、扩建活动。

19 不应对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老街、古井、院巷等采取盲目“贴瓷片”“铺水泥”等破坏性修缮。

五 道路路径修复提升

20 不应出现村巷道两侧大面积露土的情况。

六 农业空间修复提升

21 不应开展破坏农业空间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

22 不应采用铁皮棚、石棉瓦等材料搭建看护房、管理用房、设施用房等农业建筑。

七 生态空间修复提升

23 严禁砍树挖山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24 不应对河湖、河涌、湿地等水体驳岸过度硬化。

2 负面清单

新增项目建设

■ 严禁违反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农房建设管理等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 严禁违规通过挖山填湖、推坡削山等方式以及在自然灾害与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建设农村住房、公共设施与生产经营设施、道路路

径、村落开放空间等项目。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42 页 :“新建农房专项说明”小节内容 ]

农房建设的高度、体量等违反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要求

违规削坡建房对后山山体结构造成破坏

农房建设的高度、体量符合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要求

保护并依托山体等生态空间，有效提升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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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 乡村风貌修复提升不应违背村庄规划设计和村规民约的要求，不应简单照搬外国、外省建筑风格。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42 页 :“新建农房专项说明”小节内容 ]

盲目采用徽派马头墙 , 与广州乡村风貌不符 公共建筑采用锅耳墙、青砖、宝瓶栏杆、花窗等要素，彰显岭南水乡特色

既有建筑风貌修复提升

 ■ 不应对农房外立面过度“涂脂抹粉”，不应使用大红大黄等色彩鲜艳、反光率高的涂料及面砖饰面。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52-59 页 :“外立面”小节内容 ]

外墙颜色过于艳丽，与乡村风貌不协调 外立面采用青砖贴面和白色涂料，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

 ■ 不应随意架设影响主要景观面的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外机、给排水管等设施。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58 页 :“外挂构件与设备”小节内容 ]

空调外机直接裸露，各个面均有空调外机，高度等均不统一 空调外机利用构件进行遮挡，建筑立面干净整洁
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房屋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禁止从事影响河

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河道管理范围内合理安排房屋建设布局，兼顾堤防与行洪安全，河涌两岸种植

水生植物提升风貌

 ■ 严禁违反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划、技术规范等要求组织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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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 不应照搬城市设计手法进行村落开放空间修复提升，不应建设大公园、大广场、大牌坊、大雕塑等。

 ■ 不应任意布置生产与经营设施的移动店面招牌，不应使用高饱和度色彩的店面招牌。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90 页 :“经营设施”小节内容 ]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92-123 页 :“村落开放空间指引”章节内容 ]

照搬城市模式建设台地式轴线大广场

路边招牌杂乱无章，影响风貌

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设小公园

店面招牌材质、比例与外立面协调一致

村落开放空间修复提升

 ■ 不应对村落开放空间过多过度大面积硬底化，不应使用与环境不协调的铺装形式。

建设大面积广场且采用复杂的花岗岩地面拼花铺装 利用本土材料，结合游园路、景墙、矮墙等元素，营造乡村小公园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110-113 页 :“乡村文体活动场所”小节内容 ]

 ■ 不应采用尺寸过大、向外延伸过多等形式不协调或色彩过于鲜艳的雨棚、防盗网等构件。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56 页 :“增加外立面构件”小节内容 ]

外立面雨棚高度、距离、样式均不一致 雨棚与外立面风貌修复提升统一考虑，整体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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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 不应采用购置和维护成本过高、不适应当地气候、文化、环境的植物进行绿化景观营造。

 ■ 不应建设三面光水塘、沟渠。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116-123 页 :“四小园”小节内容 ]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98-99、206-211 页 :“风水塘”“水域”小节内容 ]

采用经常需要修剪的艺术造型植物，维护成本过高

河涌沿岸过度硬质化对河流沿岸生态造成破坏

利用宅前屋后空地种植本地蔬菜瓜果，体现乡土特色

河涌沿岸建设生态型护坡，结合木栈道、水生植物建设滨水开放空间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 严禁拆除或迁移已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及已被确认为保护对象线索的建筑物。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74-77 页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小节内容 ]

历史建筑被拆除 修缮历史建筑，改造内部功能，活化利用建筑空间，实现以用促保

 ■ 不应使用原色不锈钢材料等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材做栏杆、扶手等构件。[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208 页 :“河涌”小节内容 ]

使用不锈钢材料等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材做栏杆 河涌等水域驳岸采用尺度适宜的仿木栏杆、条石等材料结合绿植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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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 不应破坏与村落相互依存的生态与文化景观。

 ■ 不应进行填塘、拉直道路以及改变村落历史格局等违反保护规划的相关管控规定的行为。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86 页 :“村落开放空间指引”小节内容 ]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72 页 :“总体空间格局”小节内容 ]

传统风貌建筑前庭改造时，用水泥铺装覆盖原有鹅卵石地面，破坏了传统风貌

建筑侵占河湖岸线建设

采用青砖等传统材料修复提升祠堂前文化空间

保护历史村落格局

 ■ 不应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除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新建、扩建活动。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84 页 :“新建建构筑物”小节内容 ]

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大量加建 将历史文化遗产活化改造成文化展示基地

 ■ 不应拆除尚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或历史建筑，但建成时间年代较长、集中连片、风貌格局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科学、历史研究、

纪念价值的老房老屋。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82 页 :“一般存量农房”小节内容 ]

老房老屋被拆除 通过改造传统风貌建筑，建设村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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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负面清单

 ■ 不应开展破坏农业空间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

 ■ 不应出现村巷道两侧大面积露土的情况。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180 页 :“农田”小节内容 ]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144-147 页 :“村巷道”小节内容 ]

侵占农田建房

道路两侧山体大面积露土，道路扬尘严重且易造成山体滑坡

尊重农业空间原有基底 , 突出农业空间景观特色

道路与自然环境和乡土特色有机结合，干净整洁

农业空间修复提升

道路路径修复提升  ■ 不应采用铁皮棚、石棉瓦等材料搭建看护房、管理用房、设施用房等农业建筑。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192页:“农业建筑”小节内容]

铁皮棚搭建看护房等农业建筑，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采用仿木材料建设看护房，与周边田野和鱼塘相映照

 ■ 不应对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老街、古井、院巷等采取盲目“贴瓷片”“铺水泥”等破坏性修缮。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二册 86 页 :“村落开放空间指引”小节内容 ]

对古井及周边进行过度装饰，对原有历史环境场景造成破坏 保留村道原有的格局和铺设方式，增加照明、景观、卫生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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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乡村风貌修复提升指引

 ■ 不应对河湖、河涌、湿地等水体驳岸过度硬化。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206-211 页 :“水域”小节内容 ]

过度硬质化对生态造成破坏 充分利用村庄周边自然资源，增设亭廊、座凳等构筑物，建设乡村休闲公园

 ■ 严禁砍树挖山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 修复提升策略详见第一册 198-205 页 :“山体”小节内容 ]

违规削坡建房对后山山体结构造成破坏 建筑与山形地势协调，形成良好的生态空间风貌

生态空间修复提升

广
州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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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局




